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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调整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
管理费适用费率的公告

1、管理费调整方案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公告依据

管理费下调起始日期

调整原因

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中金聚金利货币

025775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中金
聚金利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中金聚金利货币市场
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及其更新等

2026年5月19日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中关于管理费的相关约定：“本基金的管
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0.90%的年费率计提，但如果以0.90%/年的管理费
率计算的七日年化暂估收益率小于或等于2倍活期存款基准利率，基金管理人将
调整管理费率为0.30%/年，以降低每万份基金暂估净收益为负并引发销售机构
交收透支的风险，直至该类风险消除，基金管理人方可恢复计提0.90%/年的管理
费率”。

因触发上述情形，本基金管理人于2026年5月19日起将本基金管理费率调
整为0.3%/年。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待上述情形消除后，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发布管理费恢复至0.90%的相关

公告，敬请投资者关注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公告。
（2）投资者可访问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ciccfund.com)或拨打客户服务

电话（400-868-1166）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

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并不等于
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本基金公布的每万份基金暂估
净收益和7日年化暂估收益率，不作为对投资者进行收益分配的依据，与分红日
实际每万份基金净收益和 7日年化收益率可能存在差异。投资有风险，投资者
在投资本基金之前，请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产品资料
概要等信息披露文件，全面认识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并充分考虑
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
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关于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和《中金
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或简称“《基金合
同》”）的约定，现将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以及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情况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基金管理人”）以通讯方式召开了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会议审议了《关于修改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以下或简称“议案”），并由参加大会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本次会议议案进行表决。大会投票表决起止时间为 2026
年 4月 20日至 2026年 5月 19日 17:00止（投票表决时间以本基金管理人收到表
决票时间为准）。2026年 5月 20日，此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在基金托管人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代表的监督及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的见证下进行，
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对计票过程及结果进行了公证。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权益登记日为2026年4月17日，权益登记日本基
金总份额为225,921,603.05份。经统计，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中，参与投票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225,919,655.67份，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
份额的99.999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
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约定的有关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条件。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了《关于修改中金新辉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并由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对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对于议案，投同意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225,919,655.67份，投反对票所代
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投弃权票所代表的基金份额为0份。同意议案的参会份额
占参加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基金份额的100%，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的约定，议案有效通过。

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证费 8,000元，律师费 20,000元，合计 28,000
元，由基金管理人承担。

二、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情况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决定的事项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于 2026年 5月
20日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有关事项的议案》，自该日起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生效。

基金管理人将自该日起五日内将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报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事项实施情况
（一）法律文件的修订
1、根据本次会议议案，经本基金管理人与本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根据现

行法律法规修订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等法律文件相关条款。
具体修订内容详见《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金新辉

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之附件
四：《关于修改中金新辉1年定期开放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有关
事项的说明》。

2、本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将根据上述修改进行相应更新。
（二）修订后的法律文件的生效
自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即 2026年 5月 20日起，本次

修订后的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生效。
四、备查文件
1、《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金新辉 1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公告》
2、《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金新辉 1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
3、《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以通讯方式召开中金新辉 1年定期开放债

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4、北京市方圆公证处出具的公证书
5、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附件：《公证书》

中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㈠会议召开情况1.召开时间：⑴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⑵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上午 9:15-9:25，9:30-11:30和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2.现场会议地点：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乌鲁木齐市新华北
路165号广汇中天广场39楼）；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4.会议召集人：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5.会议主持人：董事马伟华先生。

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提示性公告及相关文件已分别于 2026年 4月 29
日、2026年5月16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㈡出席会议股东情况：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82人，代表股份3,029,640,428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8.987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人，代表股份 2,657,311,274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967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6人，代表股份372,329,1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0203%。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6人，代表股份372,329,154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20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6人，代表股份372,329,1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6.0203%。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和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浩天（乌鲁木
齐）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㈠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20,524,6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991%；反对 8,235,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8%；弃权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1%。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13,3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517%；反对 8,235,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119%；弃权88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5%。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㈡审议《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20,534,9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995%；反对 8,225,4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弃权8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0%。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23,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44%；反对 8,225,4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092%；弃权880,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64%。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㈢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18,914,8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460%；反对 10,081,2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28%；弃权6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3%。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1,603,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193%；反对10,081,2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7076%；弃权64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31%。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㈣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贷款额度预计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19,725,45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727%；反对 9,273,27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61%；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2,414,1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370%；反对 9,273,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4906%；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㈤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2026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需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17,918,547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131%；反对 10,922,38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05%；弃权7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4%。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607,2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517%；反对10,922,3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335%；弃权79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

议案表决结果：此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审议通过。

㈥审议《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开展衍生品交易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20,469,7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973%；反对 8,479,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99%；弃权6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8%。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158,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69%；反对 8,479,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73%；弃权69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8%。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㈦审议《关于制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

度〉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18,195,4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222%；反对 10,824,3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3%；弃权 6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5%。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884,1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61%；反对10,824,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072%；弃权62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67%。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㈧审议《关于制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18,166,1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213%；反对 10,818,6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71%；弃权 6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0,854,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182%；反对10,818,6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9057%；弃权65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1%。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㈨审议《关于制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履职评价制度〉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20,514,9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988%；反对 8,483,8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0%；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203,6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491%；反对 8,483,8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786%；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审议《关于制定〈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证券投资及衍生品交易业务管

理制度〉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3,020,479,726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9.6976%；反对 8,504,00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807%；弃权 6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7%。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63,168,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396%；反对 8,504,0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2840%；弃权65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64%。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关于修订〈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2,948,225,97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7.3127%；反对 80,772,7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61%；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914,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37%；反对80,772,7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1.6939%；弃权 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关于修订〈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1.总表决情况：
同 意 2,948,222,77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97.3126%；反对 80,775,95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62%；弃权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2%。2.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911,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329%；反对80,775,95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21.6948%；弃权 64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0,3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3%。

议案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㈠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浩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㈡律师姓名：聂晓江、王杰；
㈢结论性意见：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㈠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㈡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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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05月20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
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5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23号汉华世纪大厦B座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李永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880名，代表股份 1,446,

765,2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3.4583%。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 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1,044,399,6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6.934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75人，代表股份402,365,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6.5241%。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77人，代表股份703,081,9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000%。
4.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

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认真审议，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1,438,275,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132%；反对 7,52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01%；弃权9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4,591,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24%；反对7,52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02%；弃权96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9,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74%。

2、审议通过了《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1,436,955,4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19%；反对 8,92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71%；弃权8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3,272,1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47%；反对8,927,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698%；弃权88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4%。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7,729,8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755%；反对 8,038,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56%；弃权9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4,046,5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149%；反对8,0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433%；弃权99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18%。

4、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永新、鲁忠芳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92,854,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452%；反对 9,377,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338%；弃权8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2,853,8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452%；反对9,377,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338%；弃权85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9,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0%。

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下属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27,021,0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6353%；反对 18,899,9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064%；弃权8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83,337,74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1918%；反对18,899,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882%；弃权84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7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1%。

6、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确定2026年度薪酬方案
的议案》

关联股东李永新、鲁忠芳及江荣海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692,411,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823%；反对 9,60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64%；弃权 1,0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2,411,4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23%；反对9,6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64%；弃权 1,06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13%。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6,086,5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19%；反对 9,628,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55%；弃权 1,0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2,403,2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812%；反对9,62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694%；弃权 1,050,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94%。

8、审议通过了《关于向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09,412,4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82%；反对 36,480,13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215%；弃权8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65,729,1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6873%；反对36,480,1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886%；弃权87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4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转回信用减值损失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6,404,0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38%；反对 9,61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649%；弃权7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2,720,7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263%；反对9,61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82%；弃权74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5%。

10、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438,049,95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976%；反对 7,99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528%；弃权7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694,366,6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604%；反对7,99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4%；弃权71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刘海涛、张剡
（三）律师见证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
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中公教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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